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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7天的法庭审理，4月19日，刘汉、
刘维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故意杀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
案（以下简称“1·10”专案）的法庭审理活动全
部结束。

17天的背后，是检察机关一年多来的忠诚
履职和勇于担当：1000余条补充侦查意见、
1300余册案卷材料、360多个日日夜夜，刷新
涉黑案件办理新纪录；36名被告，49名辩护
人，27名公诉人，分7案起诉，在5地同时开
庭，开创涉黑案件出庭支持公诉新模式；修改
起诉书 46 稿，制作 400 余万字阅卷笔录、
2850余页庭审预案，涉案犯罪事实均得到有
力指控，绝大多数被告人当庭认罪、部分认罪
或悔罪，谱写出涉黑案件公诉工作新篇章。

这是一场攻坚战，案件的办理创造了咸宁
检察机关乃至整个湖北省检察机关多项纪录：
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大，参与的公诉人员最多，
同时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最多，指控的犯罪事实
及罪名最多，在庭上出示的证据量最大，出庭
支持公诉的时间最长。

以被告人刘汉等为首的涉黑集团，盘踞四川广
汉、绵阳、什邡等地长达二十年，长期为非作恶，欺压、
残害群众，成员多达30余人、涉案总人数百余人，是近
年来查处的特大涉黑犯罪组织。该组织规模之大、影
响之广、危害之深、后果之严重，均属罕见。

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将该案办成经得起法
律考验和历史检验的铁案，彰显党中央依法治国、打
黑除恶的决心，既是党和人民对检察机关的重托，也
是检察机关神圣使命所在。

正因为如此，2013年4月中旬，在公安机关受
命侦办该案之初，咸宁市检察机关就派出3名检察
官依法介入，引导侦查，帮助公安机关进一步理清
侦查脉络，把握侦查方向，明晰取证规范，夯实证据
基础。

随着案件侦查的深入，2013年4月29日，咸宁
市检察院“1·10”专案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下设
7个公诉组，以及业务指导组、后勤保障组等多个工
作组，统筹协调、综合保障专案工作。

非常之案须有非常之为。公诉组组建过程中，
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迅速启动，打破院与院之间界
限，在咸宁检察机关集中两级院22名优秀公诉人的
基础上，从全省检察机关借调5名优秀检察员，依法
任命法律职务，共同组成了27人的公诉人团队，实
行上下一体、横向一盘棋的作战模式。这个团队中，
聚集了刘汉等10名被告人案的公诉人、咸宁市检察
院公诉处处长陈利、副处长王琼、助理检察员焦俊
峰，刘维等10名被告人案的公诉人、咸宁市检察院
刑事审判监督处处长李映雪，以及来自各地的全省
优秀公诉人王志云、徐瑛、周军、章子寅、方玉等，举
全省之力对该案进行重阵攻坚。

要认定一个组织是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
织须同时具备刑法规定的四个特征，即组织特征、经
济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每一个特征都
需要大量证据予以支撑。

由于以刘汉、刘维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作案
持续时间长、作案范围广、涉案人数众多，在1000多
卷案件材料中，要理清其证据脉络，任务十分繁重。

检察官在审查中对该组织“为公司利益要敢打、
敢冲，出了事公司会负责”等不成文的规约和纪律，
对刘汉、刘维在该组织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地位和该
组织的层级结构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梳理。在此基
础上，通过参加公安机关“1·10”专案侦查组案情研
讨会、提出口头或书面建议等方式，引导侦查人员进
一步明确方向，加强证据收集及固定工作，并辗转四
川、北京、广东等地办案一线审查侦查证据，还先后5
次进京、2次赴川，审阅全案犯罪嫌疑人笔录2000余
万字，提出补充侦查意见1000余条，协助公安机关
补强了刘汉、刘维等36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等犯罪的主要证据。

在与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和监督制约中，各公
诉组通过依法审查，向侦查机关提出书面检察建议
890余份，夯实了案件公诉工作的基础。

2013年11月25日，“1·10”专案移送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审
查起诉，庄严肃穆的检察院大楼从此不分白天黑夜，办公室里通
宵达旦活跃着检察官们的身影。

为了从浩如烟海的案卷材料中捋清每一笔犯罪事实，检察机
关对办案力量进行再度充实，为7个办案组分别配备了书记员、
技术员，对这44名办案人员集中食宿、封闭式管理，开启了长达
150余个昼夜的“白加黑、五加二”超常规办案模式。

“这是我从事公诉工作25年来，见过的案卷数量最多的一个
案件。”看着堆满一屋子的卷宗材料，主诉刘汉等10人案的公诉
人陈利感慨。

案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战机。该案依法应当在45天内审
查结案，公诉组自加压力，要求在一个月时间里依法高标准地完
成所有任务，以腾出时间“回头看”。

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且劳心劳力的过程：审阅案卷、制作阅
卷笔录、完成案件审查报告、提讯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及诉讼
代理人意见、制作起诉书……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每一项工作
都“倒计时”，按照倒排时间表的规定节点，遵循对事实、证据、法
律适用严格把关的要求，有条不紊地顺利推进着。

刘汉、刘维等36人特大涉黑犯罪集团一案特点明显：一是时
间跨度长达20年；二是涉案人员众多，涉黑核心人员36人，关联
案件已经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100余人；三是涉案地域广，有
四川、北京、云南、甚至境外；四是犯罪起数多、涉案罪名多，仅刘
汉涉及的就有15个罪名；五是后果非常严重，检察机关认定的15
个罪名里面，已经造成9人死亡。

如何有效指控刘汉等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如何厘清
刘汉等36名被告人在涉黑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明晰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与具体个案之间的关系……都大量涉及法律适用。

为此，公诉组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有关业
务专家指导下，结合案情实际，深入研究了当前在司法工作中、在
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中涉及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相关规定以
及其他犯罪新的修改内容，先后形成了《关于犯罪嫌疑人刘汉涉
嫌犯罪事实、证据审查及法律适用问题的分析报告》、《关于被告
人刘汉按照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
罚的意见》等100余份分析报告和材料，确保了案件办理中重大
问题和关键节点把握的准确性，既引领了侦查工作，又提高了指

控效果。
审查起诉工作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证据为依托。公诉组倡

导“细节决定成败”的精神，要求熟悉案情不留死角，把握证据杜
绝疏漏，同时，对关键证据进行调查、复核，排除合理怀疑。期间，
共制作阅卷笔录2936份近400余万字，提审犯罪嫌疑人186人
次，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据刘汉等10名被告人案公诉人王琼介绍，在检察机关指控
刘汉的15个罪名中，仅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一个罪名，
公诉人就审查了300余册案卷材料，制作出长达500多页的审查
报告。

陈利告诉记者，在审查唐先兵故意杀害熊伟一案中，犯罪嫌
疑人唐先兵供述作案凶器已丢弃，但在尸体检验过程中却发现了
另一把刀。如不及时核实这把刀的来源，就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查明案件事实，公诉人及时建议公安机
关对尸检发现的刀具来源进行调查，经询问10多名证人，了解到
被害人熊伟有随身带刀的嗜好，公诉人进一步找到熊伟的姐姐进
行核实，了解到熊伟平常携带的刀具与尸检发现的刀具相似，遂
与公安侦查人员组织对该刀具进行辨认，经辨认，熊伟的姐姐确
认该刀具系熊伟随身携带刀具，加之众多证据形成的链条，从而
彻底排除了合理怀疑，锁定了该案的直接凶手唐先兵。

1999年2月，刘汉指使、授意孙某某安排孙华君、缪军、唐先
兵等人枪杀王永成后，刘汉即安排孙华君等人到深圳市佳宁娜广
场小区躲藏。期间，孙某某经请示刘汉，先后从汉龙集团的资产
中给予孙华君人民币30余万元、凯迪拉克轿车一辆、奥迪A8轿
车一辆；给予缪军人民币60余万元；先后为唐先兵、刘岗、缪军发
放工资直至案发。讯问中，刘汉对此予以否认。公诉人经复核、
调查，通过在深圳负责帮刘汉管理佳宁娜广场公寓的证人范荣彰
的证言，证明了范只听刘汉指挥，为作案凶手提供窝藏地点；通过
找汉龙集团诉讼代表人张克宇复核，证明孙某某所述的10万元
以上支出需要刘汉签字的事实，从而证明了刘汉与王永成案的联
系，戳穿其谎言。

细节管理，还体现在该案起诉书的制作中。起诉书是指控犯
罪的檄文，庭审活动主要围绕起诉书确定的指控范围展开，可以
说，起诉书制作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出庭公诉效果。3月31
日，刘汉、刘维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

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案件开庭后，7份案件起诉书也引起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

“言简意赅，指控有力。”一位参与旁听的法律专业人士对起
诉书作出如此点评。他也许不知道，128页76000余字的起诉
书，先后修改了46稿。

2月19日，案件提起公诉前夜，办案人员通宵审核和印制起
诉书，接近20日凌晨时，发现某案起诉书中有一个错别字，虽然
离提起公诉只有几个小时，大家果断决定重新印制。

“每核校一次至少要2个小时，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有任何差
错，这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态度上的严谨，更是出于一种对法律的
信仰、对公正的坚持。”公诉人李映雪这样告诉记者。

这样的信仰和坚持熔铸在每一名公诉人心中。
主诉陈力铭案的公诉人佘娟，是咸安区人民检察院主办检察

官，在办理专案期间被查出身患甲状腺癌，然而，为了完成办案任
务，她却一直没有让任何人知道这个消息，直到100余天后陈力
铭案庭审结束，才赶赴武汉治疗，4月17日在医院接受手术。

主诉桓立柱案的公诉人黄美霞的母亲得了癌症，孩子读初
中，自进入“1·10”专案以来，黄美霞从未向组织请过一天假，家
里全靠丈夫一人操劳。

在此案提起公诉前夕，刘汉等10名被告人案的公诉人陈利
血压高达160，头一天晚上打了一晚上的吊针，第二天就回到专
案组上班。她公公去世了，也没能回去奔丧。

来自黄石市检察院的公诉人周军，在公诉组期间其70多岁
的老母亲腿部摔伤，无暇照看；来自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的公诉
人徐瑛，加入公诉组时刚刚做过手术；来自蕲春县检察院的公诉
人方玉在案件提起公诉后做了手术；来自黄梅县检察院的公诉人
章子寅自进专案组后，短短几个月，瘦了10余斤，因整天都在谈
案子，在专案组得到个绰号叫“焦虑哥”……

在公诉组里，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
夜以继日的案头工作，让公诉人员的视力普遍下降，频繁的

加班和熬夜，也透支着每一位公诉人的健康。但让他们欣慰的
是，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和认真审查，咸宁市人民检察院于2
月20日依法对刘汉、刘维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案件分七案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

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严把案件“入口关”

日以继夜，精细审查，严把案件“出口关”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庭审预案的制作、完善工作
就没有停止过。

“在控辩式的庭审模式中，庭审活动就好比进行一
场足球赛，合议庭是裁判，公诉人和辩护人是运动员，因
此，庭审活动主要靠公诉人的讯问、举证活动来推动。”
熟悉庭审的人们常这样比喻。

为确保出庭工作万无一失，检察机关44名办案人
员在上级检察机关的指导下，集思广益，精心组织，从每
一个细节入手，周密预测庭审焦点，全力投入庭审预案
起草完善工作。

开庭审理前，公诉人按照讯问、举证、质证、辩护观
点预测及答辩等四个模块规范庭审预案，共制作庭审预
案7个，内容达2850余页，仅刘汉、刘维两案庭审预案就
达17万字；整理涉黑案程序或质证方面的共性问题49
个，分析归纳涉黑案辩护观点及答辩意见110余条，先
后调整庭审预案18次。

4月1日，咸安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被告人刘学军、刘忠
伟、吕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一案的庭审
中，出现了这样一幕：当公诉人董慧艳当庭出示被告人刘
学军2001年至2002年泛黄的工作笔记本，并说明该笔记
本详细记载了被害人周政被杀案、开设赌场等刑事案件的
嫌疑对象直接指向刘维，且已经初步梳理出刘汉、刘维、孙
某某、曾建军、陈力铭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的层级结构和涉黑案件线索时，被告人刘学军的手一直
在发抖。公诉人当庭指出：刘学军如果没有被该涉黑组织
腐蚀拉拢，确实是一名优秀的刑事侦查专家，可惜刘学军
一步步走向犯罪，成为了该组织的包庇、纵容者。这一有
力指控取得了良好的庭审效果。

“只有庭前对案情烂熟于心，才能在庭上从容应
对。”27名公诉人把全面、准确预测律师的辩护意见及质
证意见作为保证案件指控效果的重头戏。

王永成被杀害案，证据证明是刘汉直接指使、授意
的一起故意杀人案。在紧扣事实、全面审查证据的基础
上，公诉人从关键证人的身份问题、证言及供述的合法
性、真实性、关联性等方面预测了被告人、辩护人的质证
观点，形成9条质证意见，既有力指控了犯罪，又推动了
庭审顺利进行，赢得了庭审主动权。

法庭辩论是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关键阶段。公

诉人焦俊峰围绕本案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定性处理，
宣读了长达23000余字的公诉意见书，鲜明亮出了公诉
人的立场，即当庭出示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
据体系，足以证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被告人及辩
护人的质疑不能成立。

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称杀害王永成并非刘汉
指使、授意，其他个案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关系等观
点，公诉人从事实、证据和法律的正确适用入手，条分缕
析，进行有力的反驳。

如针对部分辩护人一直在追问被告人以及另案被告
人，是否知道参加了一个组织，是否知道自己是在组织中
工作，是否与组织中的其他成员相互认识，并以此为由提
出黑社会组织不能成立的意见。公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其错误之处有两点：一是错误地将主观判断与法律判断相
混同，二是错误地将选择性特征与法定特征相混同。直指
刘汉“大恶若善、大黑若白”的本质，进而一针见血地强调：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是‘黑’，这个‘黑’本身就是
地下社会，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意思，也不会有主流社会认
可的组织形式。因此，问黑社会组织成员何时加入，参加
了一个什么组织，属于‘黑白’不分。”

在剖析该案的警示教育意义中，公诉人指出：“本案中
的许多被告人，或是优秀的退伍军人、或是武校的学生、或是
安分守己的年轻人，在他们抱着对生活的希望、对未来的憧
憬进入汉龙集团时，只是为了一份理想的职业。但是，在被
告人刘汉等人的熏陶、利诱、命令下，开始逐步走上从违法到
犯罪的道路，尤其是在每次违法犯罪都能被刘汉等人采用种
种手段“化险为夷”后，让他们开始有恃无恐，甚至实施了罪
行更为严重的暴力犯罪。”公诉人进一步指出：“在被告人缪
军、唐先兵、刘岗等人铤而走险，为了刘汉的面子、财富而持
枪杀人时；在他们长年累月东躲西藏，不能与家人相见时，被
告人刘汉却在政商两界左右逢源，个人资产迅速膨胀，荣誉
光环不断增加。但是，到了今天，在各被告人依法接受审判
的时候，在要查清谁将为此承担主要责任的时候，被告人刘
汉却推脱得一干二净。”听到这里，被告人缪军等人的眼圈发
红，在自我辩护中，被告人孙华君、缪军、仇德峰、肖永红等更
是当庭表示认罪或悔罪，取得了良好的指控效果。

从庭审活动看，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解和辩护观
点，没有超出公诉人员的预测范围。

在专案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全面落实“惩罚犯罪
与保障人权统一”的要求，坚持把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
的权利放在重要位置。

审查起诉阶段，办案人员发现多名被告人由于经济
困难等各种原因没有委托辩护律师，遂及时与法院和司
法部门沟通，通过法律援助依法为被告人分别指定了8
名辩护律师，被告人王雷在最后陈述阶段当庭对此表示
感谢。

咸宁市检察机关高度重视保障刑辩律师在检察环
节的各项诉讼权利，自专案移送审查起诉以来，咸宁检
察机关通过开辟律师接待绿色通道，专门制作审查起诉
阶段接待律师工作预案，安排专门律师接待室、阅卷室，
专人负责律师接待，投入100余万元专门经费购买高速
复印机等设备，将所有案卷制作成电子卷宗，方便律师
阅卷；对律师预约实行排期，确保接待有序；主动听取律
师及诉讼代理人意见，制作成笔录附卷，对于面见听取
有困难的，通过电话沟通了解情况，确保全面、充分听取

意见，充分保障律师会见、阅卷等各项诉讼权利。
据不完全统计，在专案办理期间，咸宁检察机关共

接待律师200余次，提供案件电子卷宗近500G。刘汉
的辩护律师宣东，在提起公诉前两个月就依法复印了案
件的全部案卷材料。

在第一次庭前会议期间，刘汉的辩护人要求检察机
关提供举证清单，检察机关予以全部提供，对于被告人及
其辩护人在庭审中的合法要求，亦尽最大努力予以满足。

有罪证据需要巩固补强，罪轻证据也要收集认定。
在审查刘维、桓立柱等人犯罪事实过程中，办案人员发
现被告人可能存在立功、自首情节而未能随案移送相关
证据，遂依法敦促公安机关进行查证并提供相应材料，
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

此案的成功公诉，展示出检察官们忠于职守、克难
攻坚、擅打硬仗的精神风貌，彰显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
对正义的追求，对事业的奉献，谱写出了公平正义的新
篇章。 （据湖北日报报道组提供）

指控有据，辩论有力，全面锁定被告人犯罪事实

规范执法，文明办案，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

聚焦刘汉刘维涉黑案公审

公诉人讯问被告人公诉人讯问被告人。。

公诉人在法庭辩论公诉人在法庭辩论。。庭审现场庭审现场，，成箱的举证材料放置在公诉席旁成箱的举证材料放置在公诉席旁。。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